
線上委託-委託單建立流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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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若是初次使用者，請先註冊加入新會員。若是已有註冊，請登入輸入註冊

申請的電子郵件及密碼。若是忘記密碼，請按[查詢帳號及密碼]進行重設

密碼。 

 
 
 
 

 
  



2. 登錄後-購物車-[新建樣品]。 
若是已有以前相同的委託申請訂單，則可以在[我的首頁]-[我的訂單]找到

該筆訂單，按[再買一次]進行訂單的編輯，訂單的編輯可以按[複製新樣

品]-增加樣品、[移除本項樣品及檢驗項目]-刪除樣品、[修改樣品資訊] -修
訂每個樣品之資料與檢驗項目。

 
因檢驗項目的收費或方法會有異動之可能，若是採用[再買一次]，建議其

訂單之檢驗項目重新搜尋後列入，以維持委託資料之正確性。 
 

 

 
 
 

 
 



3. 填寫[樣品資料]，必填欄位[樣品名稱]、[商品來源]、[樣品保存方式]、[數
量(只能輸入數字)]、[包裝別]，按[送出資料並立即加入檢驗項目]。 
若需要於報告書上增加樣品相關之描述，請填[樣品描述]欄位，但本所保

留審核與修正之權利。 
 

 
 
 
  



4. 填寫[加入檢驗項目]，在下方選擇檢驗商品處，以關鍵字查詢方式找到需

要的項目，將該項目加入購物車；在右上方會顯示加入的檢驗項目，可以

重複上述動作，繼續加入其他檢驗項目；項目選擇完成後，按[回購物

車]。 
建議先於線上委託首頁下方之關鍵字查詢所需之項目，查看項目的收費與

分析方法。若查詢無所需之檢驗項目，請來電 03-5223191 分機:258、259
詢問委託分析窗口人員與確認。 

 

 



 

 
 
5. 提醒同一張訂單可以有多個樣品之建立。若需要相同一個樣品的多種檢驗

項目拆分不同報告，則要建立多個樣品。可以按[新增樣品]重複上一節之

動作，可以按[為本項檢測樣品加入檢驗項目]增加檢驗項目。按[下一步，

填寫申請人資料]。 

 



 
 
 
  



6. 按[下一步，填寫申請人資料]後，填寫[委託廠商]及[送樣廠商]資料。[委託

廠商]所有欄位請確實填寫，若為公司行號(填寫統一編號)委託，則廠商名

稱（發票買受人）請填寫與財政部稅籍登記資料一致之完整中文名稱，若

為個人(填寫身分證號)委託，則填寫完整之中文姓名。以上名稱切勿以簡

略或英文暱稱格式填寫。若屬於本所所內委託，廠商名稱（發票買受人）

請填寫完整單元名稱，以利相關委託事務之聯繫。若有需要辦理急件或特

急件，請於[送樣廠商]畫面的[特殊需求]欄位註明，最後按[確認送出資料]
將此訂單送出，或是按[回購物車]進行編輯修訂。 

7. 訂單送出後可於[我的首頁]-[我的訂單]查詢，但無法進行增修訂，若有需

增修訂，須按[再買一次]進行新的訂單填寫，並來電告知與確認需刪除的

訂單編號。 
8. 訂單送出後之後請電話聯繫本所窗口人員，若有需要辦理急件或特急件，

請主動告知本所窗口人員進行確認與審核，若確認可以辦理急件或特急

件，本所窗口人員應按[修改樣品及檢驗項目]，在[處理時限]下拉選單選取

急件或特急件，按[儲存]；[訂單狀態]下拉選單選取[審核完成]，按[訂單金

額]重算收費，再按[儲檔]，即完成訂單審核(提醒檢視訂單金額是否正

確)。 
9. 每一個樣品審核審核通過後，可登入線上委託平台至我的訂單，於該訂單

按[列印委託單與估價單]即可下載檔案後列印委託單，第一頁右下角申請

人處簽名後，連同樣品寄至本所即可，本所窗口人員接到樣品與委託單

後，將會提供您繳費資訊(傳真或 Email)，再進行繳費(提醒將繳費佐證資

料回傳-傳真:03-5613617 或本所窗口人員 Email)，以利核銷帳款；另同步

即會進行樣品之檢測。  

 
 



 

 



 

 
 
 
 
 
  



10. 在實驗室完成同一張訂單之全部樣品檢驗，可登入線上委託平台至[我的訂

單]，於該訂單可以瀏覽簡易檢驗結果。 
若要[列印簡易報告]則需窗口人員將該線上訂單狀態改為[結案]；但若已超

過六個月列印期限，則只能瀏覽結果，無法再列印簡易報告。 
 

 
 
 

 
 



 
 
 


